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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营状况检测、评定及维护要求，指导高速公

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行和维护。 

1.0.3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的运维，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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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符号 

OTA：空中下载技术（Over-the-Air Technology） 

  

中
国
公
路
学
会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3 

3 一般规定 

3.0.1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类型包括路况感知设备、设施感知设备、气象感知设备以

及配套通讯控制设备等。 

条文说明 

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种类较多，设备运维方式繁杂，不利于运维工作的有序开展。因此，

有必要按照设备功能对路侧感知设备进行分类，根据功能类型进行分类运维，可保障运维工

作的有序性。 

3.0.2 路况感知设备运维内容应包括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度、相对湿度、

主机状态、数据存储等。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路况感知设备运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将直接影响设备路况感知功能的运

行功能，运维时应重点关注。 

3.0.3 设施感知设备及气象感知设备运维内容应包括传感器、采集器状态、供电系统状态、

天线与线缆等。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设施感知设备及气象感知设备运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将直接影响设备设

施感知或气象感知的运行功能，运维时应重点关注。 

3.0.4 控制设备运维应包括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度、相对湿度、端口速率

及运营状况、输入字节数、输出字节数、输入包丢弃率、输出包丢弃率等内容。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控制设备运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将直接影响设备控制的运行功能，运维

时应重点关注。 

3.0.5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的运维应确保智能感知设备正常运行、保证数据采集、处

理和发布等功能正常。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维工作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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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维护工作应尽量减少对道路运营的影响。 

条文说明 

常规道路维护方法通常需要半封闭作业，大大影响道路运行能力。本条规定对路侧智能

感知设备维护的检测方法提出了要求，即应采取合理的运维检测方法，最大程度上降低对交

通的不利影响。 

3.0.6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维护宜结合技术发展趋势评估投入、产出效益，指导建设

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的选型。 

3.0.7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维护应按照故障类型进行分类处理。 

条文说明 

路侧智能感知设备故障按照严重程度可划分为轻微故障、一般故障和重大故障。轻微故

障应在得到报障信息后4h内响应，维护时间应控制在7个工作日内；一般故障应在得到报障

信息后2h内响应，维护时间应控制在24小时内；重大故障应在1h内到达现场进行勘察，有限

恢复基本功能，全部故障修复时限依据运营管理部门要求而定。 

3.0.8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维护作业时，应遵循安全生产制度，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保证维护质量及维护人员安全。 

3.0.9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维应建立台账。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维工作的资料整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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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营状况检测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运营状况检测内容应包含设备外观检查、硬件检查、软件检查和相应配套设备运

营状况检查等。 

条文说明 

设备的外观检查主要针对设备表层受污染程度，硬件检查主要针对硬件系统的运营状态

是否受损或报废，软件检查主要针对智能感知设备系统运行速度和软件更新状况。 

4.1.2 运营状况检测频次可分为固定频次和非固定频次。 

1 固定频次检测可分为日检、旬检、月检、三月检、半年检、年检、三年检等。 

2 非固定频次检测应根据设备运营状况和环境条件等因素适时开展。 

4.1.3 运营状况检测可采用人工检测或智能检测方法。 

4.1.4 应根据设备类别、维护内容、维护条件合理选择检测方法。 

4.1.5 应根据设备类型和数据要求选定检测数据采集时长。 

4.1.6 检测时段应避开重要服务时间，维护中宜不停机。在故障查找中应采取逐级检查、

准确定位、及时处理，区分轻重缓急，不得影响正常的数据监测业务。对于可能影响业务运

行的，应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报告。 

4.2 人工检测 

4.2.1 应配备具有相应岗位资格能力的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人员，健全岗位责任制，

保证定员合理，责任落实。 

4.2.2 应根据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营状况和气候、环境变化情况以及上级运

维管理部门的要求，编制计划，开展标准化人工检测工作。  

4.3 智能检测 

4.3.1 智能检测可分为内部自诊断和外部巡检。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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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自诊断是设备通过自我监测、感知等功能进行数据校准；外部巡检是通过巡检车、

巡检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巡检设备运营状况。 

4.3.2 具备远程运行监测、运营状况智能感知、数据智能传输以及故障智能诊断功能的

设备应采用内部自诊断方式进行检测。 

4.3.3 外部巡检设备应采用经过厂家、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认证合格的智能巡检车、巡

检机器人或巡检无人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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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状况评定 

5.1 一般规定 

5.1.2 运营状况评定应包含设备表层运营状况评定、设备硬件运营状况评定和设备软件运营

状况评定。 

条文说明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运营状况评定还应符合《设施管理 运作与维护指南》GB/T 

41474-2022的相关规定。 

5.1.3 评定频次包括固定频次和非固定频次。 

1 固定频次应根据运营状况检测频次定时开展。 

2 非固定频次应根据设备运营状况和环境条件等因素适时开展。 

5.2 设备表层运营状况评定 

5.2.1 设备表层运营状况应包含主体设备表层以及配套设备表层的运营状况。 

条文说明： 

设备表层运营状况指设备表层的受污染以及受损坏的程度。 

5.2.2 评定方法 

1 人工检测方式宜采用专家评定法，根据专业人员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判定设备的表层

运营状况。 

2 智能检测方式宜采用阈值筛选法，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分析结果智能判定设备的表层运营

状况。 

5.2.3 评定结果包括分为正常、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应根据设备表层污染状况

和采集的数据确定。 

条文说明： 

1 正常指设备表层无污染。 

2 轻度污染指表层有污染，但设备运行正常，采集到的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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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度污染是指设备表层明显污染，采集到的数据和正常数据误差高于设定的阈值。 

4 重度污染是指设备表层污染严重，采集到的数据和正常数据误差高于设定的阈值。 

条文说明： 

基于多家运营单位设备表层状况评定的总结提出，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误差阈值根据

设备类型和数据要求确定。 

5.3 设备硬件运营状况评定 

5.3.1 设备硬件运营状况应包括主体设备硬件和配套设备硬件的运营状况。 

5.3.2 评定方法 

1 人工评定应根据运维人员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判定设备的硬件运营状况。 

2 自动评定应根据内部自诊断和外部巡检数据分析自动判定设备的硬件运营状况。 

5.3.3 评定结果包括正常，轻度受损，中度受损，重度受损和超期服役，应根据设备硬件损坏

程度和使用时间确定。 

1 正常表示设备硬件运行稳定，设备正常工作。 

2 轻度受损表示硬件出现轻微损伤，但不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3 中度受损表示设备硬件出现部分损伤，设备部分功能受到影响。 

4 重度受损表示由于硬件受损导致设备停止工作。 

5 超期服役表示设备硬件使用时间超出了服役年限。 

5.4 设备软件运营状况评定 

5.3.1 设备软件运营状况应包括操作系统运营状况和软件运营状况。 

5.3.2 评定方法 

1 人工评定应由运维人员现场或远程对设备软件进行操作，判定设备软件运营状况。 

2 自动评定应根据设备自检数据分析自动判定设备软件运营状况。 

5.3.3 评定结果包括正常运行、运行缓慢和系统宕机，应根据设备软件运行情况和延迟时间

确定。 

1 正常运行表示操作系统或软件正常运作，延迟低于设定的时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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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缓慢表示操作系统或软件仍在运作，延迟高于设定的时延阈值。 

3 系统宕机表示操作系统或软件长时间无响应，无法运作。 

条文说明： 

基于多家运营单位设备表层状况评定的总结提出，正常运行和运行缓慢的时延阈值根据

设备类型和数据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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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方法与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运维人员应掌握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状况及技术要求，并具备相应的作业

资质。 

6.1.2 应根据设备运营状况评定结果采用表层清理、硬件维护和软件维护。 

条文说明： 

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表层不宜有锈蚀、污渍等现象，设备标识宜清晰完整；路侧智能感知

设备相关硬件应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相关软件应运行流畅，功能正常。 

6.2 表层清理 

6.2.1 对于路况感知设备、设施感知设备、气象感知设备、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及其附属

设备，表层清理可采用擦拭干洗、喷水冲洗或其它清理方式。 

6.2.2 对于路况感知设备、设施感知设备、气象感知设备、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及其附属

设备，表层清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存在轻度表层污染时，可采用特定清理物料进行擦拭干洗，保证设备表层清洁。 

2 当存在中度或重度表层污染时，可采用喷水机进行喷水冲洗，保证设备表层清洁。 

3 当存在中度或重度表层污染、且干洗和冲洗无法实现表层清洁时，可采用振动清洗、

超声波清洗等方式进行清理，保证设备表层清洁。 

条文说明： 

采用振动清洗、超声波清洗等方式进行清理时，应注意避免对设备内部精密部件造成损

坏。 

6.3 硬件维护 

6.3.1 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硬件维护应根据硬件状况评定结果采用现场维护、返厂维护维

修和更换硬件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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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对于路况感知设备、设施感知设备、气象感知设备、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及其附属

设备，硬件维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硬件设备存在的轻度或中度硬件受损、且损伤不涉及精密电路部分时，宜采用现场

维护的方式保证硬件设备工作正常。 

2 当硬件设备存在的中度或重度硬件受损、或损伤涉及精密电路部分时，应采用返厂维

护的方式保证硬件设备工作正常。 

3 当硬件设备存在重度硬件受损、现场维修后仍不能正常工作或无法进行返厂维护时，

应采用更换硬件的方式保证硬件设备工作正常。 

4 超期服役的设备应按厂家、运维单位要求合理确定维护要求。 

6.4 软件维护 

6.4.1 软件维护应满足《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GB/T 36626）中安

全运维策略、安全运维组织的管理、安全运维规程和安全运维支撑系统等方面的要求。 

6.4.2 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软件维护应根据软件运行日志分析结果采用远程维护、现场维

护等维护方式。 

6.4.3 软件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运行缓慢、部分功能正常的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软件，宜采用OTA升级等方式进行

远程维护。 

2 对于运行缓慢、功能异常的路侧智能感知设备软件，应采用环境检测、安全检查、软

件升级等方式进行现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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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1 高速公路路侧智能感知设备维护内容 

设备类别 设备名称 维护内容 

路况感知设备 

高清摄像头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度、

相对湿度、主机状态、CCD状态、云台状态 

激光雷达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主机状态、数据存储、数

据上传、天线与电缆、机柜喷漆 

毫米波雷达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主机状态、数据存储、数

据上传、天线与电缆 

设施感知设备 

边坡监控设备 

传感器（位移感知、雨量感知、土压力感

知、应力感知、水位感知）、采集器状态、

供电系统状态、天线与线缆 

桥涵监控设备 

传感器（裂缝感知、沉降感知、位移感

知、倾角感知、应力感知、索力感知、荷

载感知、倾斜感知、温度感知、腐蚀状

态）、采集器状态、供电系统状态、天线与

线缆 

隧道监控设备 

传感器（能见度感知、CO浓度感知、风速

感知、风向感知、亮度感知、火灾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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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知）、采集器状态、供电系统状态、

天线与线缆 

气象感知设备 无人自动气象站 

传感器（风感知、雨量感知、气压感知、

温湿度感知）、采集器状态、供电系统状

态、天线与线缆 

通信设备 以太网交换机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端口速率及运行状态、输

入字节数、输出字节数、输入包丢弃率、

输出包丢弃率 

控制设备 

网络服务器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设备状态、CPU使用率、

CPU温度、内存使用率、硬盘使用率 

智能柜机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防雷状态、网络状态、电

源状态 

监控管理平台 

设备编号、时间、电压、电流、工作温

度、相对湿度、防雷状态、网络状态、电

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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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1  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

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表述为“应符

合《×××××》（×××）的有关规定”。 

2）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应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章

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应按本标准（规

范/规程/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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